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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以“两化”监督服务服务好“四个主体”
	重点加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财政预决算、国有资产、政府债务、民生实事、部门履职的监督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；专题调研农业产业化发展、基层医疗队伍建设、生态建设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，形成一系列高质量的调研报告，为县委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依据；组织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执法检查，推动织密全县未成年人保护法网。

	1.服务全县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等经济发展主体；2.服务全县医疗、环保等行政事业主体；3.服务农业农村等乡村振兴主体；4.全县未成年人主体。

	2
	以“两权”行使服务中心大局
	1. 依法听取和审议“一府一委两院”专项工作报告；2.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，依法作出决议、决定、审议意见，强化执行监督，服务全县发展；3.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，坚持党管干部与人大依法任免相统一，组织任前法律考试及宪法宣誓，引导任职人员树牢民主意识、法治意识、责任意识和人大意识。
2. 
	1.聚焦大局服务发展；
2.依法用权力，服务“一府一委两院”。

	3
	以议案、建议“两个督办”服务民生服务群众
	1. 做细做实人代会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代表建议“提、交、办、督、评”各环节的服务保障；
2.做好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1件议案、83件建议及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1件建议的督办工作，推动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由“答复满意”向“结果满意”转变，力所能及助推问题解决。
	1.服务基层民生大事要事
2.服务基层群众生产生活



